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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

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

公安部刑事侦查局

高检四厅〔2020〕12 号

内部

关于深入推进"断卡"行动有关问题的

会议纪要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部门、人民检

察院刑事检察部门、公安厅(局)刑侦局、刑侦(警)总队、新

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刑事审判

部门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、公安局

刑警总队:

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工作部际联席

会议办公室(以下简称"国务院联席办")部署开展"断卡"行

动以来,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高度重视、

积极参加、加强协作,各地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

关勇于担当、协作配合,采取各种有力措施,积极推进"断卡"

行动依法深入开展。从前期工作情况看,"断卡"行动总体顺

利,取得初步成效,但实践中也发现一些问题,需要加以明确、

统一认识,以更好推进"断卡"行动顺利健康开展。为此,2020

年 12 月 11 日,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三庭、最高人民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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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院第四检察厅和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召开会议,就"断卡"行

动中刑事政策、协作配合、法律适用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,

形成工作共识。会议纪要如下: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,强化组织领导。人民法院、人民检

察院和公安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

和习近平法治思想,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严厉打击电

信网络诈骗犯罪的重要指示精神,充分认识"断卡"行动的重

要意义,按照国务院联席办《"断卡行动"工作方案》的要求,

积极投入到"断卡"行动中来。要充分履职尽责,用足用好法

律武器,准确适用法律,坚决遏制电信网络诈骗以及关联犯

罪的高发蔓延势头。要统筹好同法办案和疫情防控,确保案

件依法稳妥办理。

二、密切沟通协作,形成工作合力。要进一步加强沟通

协作,尽快制定出台《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

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(二)》。各地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

和公安机关要建立健全沟通和信息通报制度,按月研判通报

"断卡"行动办案情况。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,公安机关在指

定管辖前,应及时向同级人民检察院、人民法院通报。对于

办案中发现的疑难复杂问题,加强共同研究,充分凝聚共识,

重大问题及时上报,确保案件办理"三个效果"的统一。

三、准确把握政策,依法精准打击。人民法院、人民检

察院和公安机关要认真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、坚持打击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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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理、惩治与预防、教育相结合,重点打击专门从事非法收

购、贩卖电话卡、信用卡(以下简称“两卡”)活动的犯罪团

伙以及与之内外勾结的电信、银行等行业从业人员。对于初

犯、偶犯、未成年人、在校学生、老年人等,要以教育、挽

救、惩戒、警示为主,善于综合运用行政处罚、信用惩戒和

刑事打击手段。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,不以犯罪论处;到

案后主动认罪认罚,积极退赃退赔的,可以依法不起诉或者

免予刑事处罚。

四、全面收集证据,综合审查判断主观故意。要高度重

视犯罪嫌疑人主观故意方面证据的收集、审查和认定,依法

准确适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相关法律条款。要准确把

握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

网络、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

的解释》(法释〔2019〕15 号,以下简称《解释》)第十一条

之规定,实践中,对于多次出租、出售信用卡或者出租、出售

多张信用卡的,结合其认知能力、既往经历、生活环境、交

易对象等情况,可以认定行为人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

犯罪。对于犯罪嫌疑人提出的主观明知方面的辩解,要高度

重视、认真查证、综合认定。对于出租、出售信用卡达不到

多次、多张的,认定构成犯罪要特别慎重。

五、坚持主客观相统一,准确认定犯罪情节。对于涉“两

卡”案件,要全面收集主客观证据,加强对“两卡”交易细节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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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向用途和造成后果的查证。对于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

施犯罪向三个以上的个人(团伙)出租、出售电话卡、信用卡,

被帮助对象实施的诈骗行为均达到犯罪程度的;或者出租、

出售的信用卡被用于实施电信网络诈骗,达到犯罪程度,该

信用卡内流水金额超过三十万元的;或者利用被出租、出售

的电话卡、信用卡实施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,造成被害人及

其近亲属死亡、重伤、精神失常的,按照符合《解释》第十

二条规定的"情节严重"处理。

六、注重法治宣传,促进综合治理。坚持惩防结合、综

合治理。加大对打击涉“两卡”违法犯罪行为的宣传力度,

提高社会公众尤其是在校学生、农民工、老年人的法治意识

和防范意识强化综合治理,就办案中发现的涉“两卡”管理

等社会治理问题、及时向国务院联席办反映,共同推动问题

解决。工作中发现的地方有益经验做法、适时介绍推广,为

各地工作开展提供有益指引。

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

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厅

公安部刑事侦查局

2020 年 12 月 21 日


